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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基隆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函
地址：206基隆市七堵區東新街22號
聯絡人：徐偉力
聯絡電話：02-24567126#242
傳真電話：02-24554855
Email：t6406@klcivs.kl.edu.tw

受文者：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5月14日
發文字號：基商實字第113000189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(a106h0000v_1130001893ax_1.pdf)

主旨：召開「113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商業類技藝競

賽」競賽規則說明會議，敬請派員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各職種競賽規則說明會議時間詳如附件，請有意參加旨揭

競賽之學校派員參加，各校各競賽職種以薦派一人參加為

原則。

二、請於113年5月22日(三)前務必上網填寫報名表單(報名網址

於附件一)，若未完成報名表單填寫將造成本校執行之困

難，敬請配合。

三、各職種競賽規則草案請至「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技藝競賽資

訊平臺」(https://sci-me.k12ea.gov.tw/)下載參閱。

四、請惠予參加會議人員公(差)假且課務派代，差旅費由原服

務單位依規定報支。

五、本會議所議決之競賽規則為本屆競賽評判依據，請有意參

賽學校務必派員參加，以維護學校及參賽選手權益。

六、會議地點於基隆商工精進樓4樓會議室，本校位置圖及交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
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 113/05/14

113000365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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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式詳如附件。

七、競賽相關事務聯絡人電話：

(一)執行秘書黃仲銘主任02-24567126#240

(二)競賽組組長徐偉力組長02-24567126#242

(三)規劃組組長李育娟組長02-24567126#241

正本：全國高級中等學校
副本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(不含附件)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(不含附件)、新北市政

府教育局(不含附件)、桃園市政府教育局(不含附件)、臺中市政府教育局(不含
附件)、高雄市政府教育局(不含附件)、本校實習處(不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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